
为进一步推动我县旅游民宿产业发展，引导建设和改造一批

特色旅游民宿，进一步规范旅游民宿经营行为，提升旅游服务功

能，促进旅游民宿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文化和旅游部旅游行

业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GB/T41648-2022），结

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旅游民宿基本要求

（一）界定：旅游民宿是指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

业主或承租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

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二）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镇村发

展总体规划。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重要的自然风

景名胜区、文化遗产等高敏感区域，禁止新建、扩建旅游民宿项目。

（三）规模：旅游民宿单幢建筑客房数量不超过 14 间（套），

经营用客房分布空间不超过 4 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 800 平方米

（含餐厅）。

（四）特征：以“慢生活”“家服务”“趣体验”为特色，推

行管家式服务，为游客在住宿期间提供有关吃、住、行等各方面

的全程安排和规划，凸显“家”的理念，做到个性化打造、规范

化管理、标准化服务，达到体验舒适程度好、有归属感。

（五）文化：旅游民宿的建筑设计、空间布局、装修装饰、



服务内容和方式等方面，体现略阳地域文化内涵和乡土特色，成

为传递文化的载体，并易于辨识。

（六）住宿：客房必需品齐全、用品（床垫、布草、洗漱用

品）舒适，空间清新整洁、干净卫生，住宿体验舒适度好。客房

布草等床上用品必须做到集中洗涤。

（七）餐饮：旅游民宿餐饮要具有略阳地方饮食特色，打造

旅游民宿自身特色菜品，推广住客体验式餐饮。

（八）运营：鼓励旅游民宿采用专业托管、连锁经营及统一

经营等模式。鼓励旅游民宿积极开发文创产品、纪念品及特色伴

手礼等。

（九）标识：设计制作略阳旅游民宿统一标识，供县内旅游

民宿认定使用，应在醒目位置设立旅游民宿网点平面图或导引指

示标牌；民宿内各种标识应符合《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10001）规定。

（十）配套：旅游民宿经营应当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卫生、食品和消防安全等方面管理措施；建设符合项目环保

要求的污染治理设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标；经营活动应当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十一）安全：旅游民宿经营者应当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

设立安全管理责任人，制定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切实保护

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一）旅游民宿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时，经营者应当迅速采

取有效措施，实施应急处置，并按国家相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



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二）可能出现危险的区域和项目，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并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

二、旅游民宿等级划分

在达到旅游民宿标准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旅游民宿的经

营场地、接待设施、接待服务、主题特色等软硬件水平进行评分，

将旅游民宿按等级分为 3 个类型，由低到高分别为：丙级旅游民

宿、乙级旅游民宿、甲级旅游民宿。

（一）丙级旅游民宿

1.经营场所

（1）经营场所的交通条件满足旅客的进入及出行需要。

（2）旅游民宿四周保持整洁干净。根据经营需要，进行适

当的绿化、硬化处理。

（3）建筑外观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2.接待设施

（1）客房布局合理，整洁卫生。家具配置齐全，摆放合理，

体量适当。

（2）客房应有舒适的床垫和床上棉织品（被套、被芯、床

单、枕芯、枕套等）及毛巾，并配备拖鞋等基本生活用品。

（3）80%以上客房内单设卫生间，24 小时供应冷、热水，做

到干湿分离，地面经防滑处理，并有防滑标志。

（4）客房应有水壶、茶杯。

（5）至少有一间公共卫生间，整洁卫生，冲洗设备完好，



除臭防臭等辅助设施齐全，有明显的指示标志和防滑标志。

（6）厨房布局、流程合理，紧邻餐厅，配备通风排烟设施

和消防设施，安装油污分离装置。有冷藏、冷冻设施和消毒设备，

食品和非食品存放场所分设。食品原料和餐具分开清洗，厨具卫

生并及时消毒。地面经硬化防滑处理。

（7）餐厅布局合理、宽敞，整洁卫生。有消毒设施并且及时消

毒。

（8）根据气候需要配备舒适型取暖或制冷设备。

3.接待服务

（1）有火灾、食品安全、治安事件、设施设备突发故障等

各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

（2）每间客房内需在明显位置张贴疏散逃生标识或示意图，

以及公安、消防、医院、旅游民宿紧急联络电话。

（3）在显眼位置公布许可公示信息、服务项目、住客须知、

服务收费标准和投诉电话。

（4）各区域采光、通风好；相关设施应安全有效。

（5）客房床上用品（被套、床单、枕套等）及毛巾、浴巾

等，做到一客一换；公用物品应做到一客一消毒。

（6）防治蚊、蝇、鼠及其他害虫等措施到位、有效。

（7）从业人员应热情好客、着装整洁大方、礼仪礼节得当。

（8）从业人员掌握相应服务、急救知识及操作技能。备有

旅客常用、应急的非处方药品。

（9）50%以上从业人员能用普通话进行接待服务。



（10）设有旅游服务质量投诉电话和意见投诉。能提供当地

旅游资源宣传品、雨伞出借等服务。

（11）夜间应有值班人员或值班电话。

4.主题特色

（1）应建立制定各类规章制度和操作规范，并按规定提供

接待服务，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2）文化主题定位明确，表现基本到位。

（3）建筑室内室外设计体现出主题性。

（4）提供线上预订、支付等服务。

（二）乙级旅游民宿

在达到丙级旅游民宿条件的基础上，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经营场所

（1）建筑外观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房屋主体建筑结构合

理，建筑外立面及室内经过设计，具有明显的乡村风情及地方特

色，人居环境优越。

（2）根据经营需要，提供室外休闲活动的空间，进行适当

的 绿化、硬化、美化处理。

（3）附近有供旅客专用停车场地，且容量能满足旅客接待

量需求。

2.接待设施

（1）客房布局合理，舒适宽敞。客房装修、装饰体现主题特色。

（2）床单、被套、枕套等床上用品宜以浅色为主。

（3）客房应有饮用水。



（4）所有客房内单设卫生间，配有抽水马桶及洗浴设施。

（5）客房照明、采光、通风、隔音效果好。内部装饰材料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6）公共卫生间适当装修，地面经防滑处理。

（7）客厅布局合理，动线设计顺畅，整洁卫生，功能完善；

装修与装饰符合主题风格。各类设施及摆件配置合理，位置恰当。

（8）餐厅经过精心装修，布局合理、宽敞，整洁卫生。餐

具、饮具等各种器具配套，无破损，有消毒设施并及时消毒，有

卫生的存放场所。

3.接待服务

（1）开关与电源插座位置合理。

（2）客房每日至少打扫一次，整洁卫生，做到应急服务。

（3）应提供多种特色餐饮产品。

（4）从业人员能用普通话进行接待服务，旅游民宿主或专

职管家亲自提供服务。

（5）从业人员具有为旅客进行有关当地旅游景点及旅游民

宿自身特色的介绍能力。

（6）设有旅游服务质量投诉电话和意见簿，认真并及时地

处理客户投诉，并能按旅客意见改进服务。游客满意度达 95%以

上。

4.主题特色

（1）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旅游民宿自身的宣传平台。

（2）有专人或者兼职人员可以为有需求的旅客提供旅游线



路及行程的安排。

（3）主题体现本地文化，在本地区同行业中具有一定的独

特性。

（三）甲级旅游民宿

在达到乙级旅游民宿标准的基础上，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经营场所

（1）建筑外立面及室内经过精心设计，与当地环境协调，

有特定的文化内涵。辅助建筑及围墙、大门等附属设施与主体建

筑风格协调。

（2）根据经营需要，按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原则，经专门

设计，按服务功能进行布局，进行绿化、硬化、美化处理。室外

可绿化地的绿化覆盖率达到 80%。提供环境优美的室外休闲活动

空间。

（3）设置有旅游民宿标识体系，制作精美、位置合理、易于识别。

（4）自备有供旅客专用停车场地。

2.接待设施

（1）客房装修、装饰及客房用品的材质、工艺、色彩与主

题特色相适应。

（2）客房应提供茶具和特色茶包。

（3）客房装修宜采用智能化设施设备。

（4）所有客房内配有智能马桶，提供特色免费洗浴用品。

做到盥洗、洗浴、厕位布局分开，位置合理。

（5）公共卫生间男女分设，厕位各不少于 1 个。



（6）客厅装修与装饰符合主题精心设计、工艺精良、主题

特色鲜明。各类设施及摆件与整体风格协调。

（7）餐厅装修与建筑整体室内室外装修风格协调，格调高

雅。

（8）应专门设置布草存放场所、整洁干净卫生。

（9）使用节能降噪设备。

3.接待服务

（1）客房及公共通道等区域每日至少打扫一次，整洁卫生，

做到随叫随时服务。

（2）应提供多种特色餐饮产品、住客体验式餐饮、下午茶

等。有专门印制的菜单。

（3）公共场所内应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

（4）从业人员在服务过程中能为旅客做旅游民宿文化主题的解

说。

（5）设有专门的住宿登记接待处。能提供贵重物品专用寄

存，提供洗衣等服务，收费合理。

（6）提供小件物品寄存、当地旅游资源介绍及宣传品、本

民宿的介绍及宣传品，雨具出借、旅行日常用品、旅游纪念品、

土特产品等综合服务。

（7）提供接送服务，方便宾客抵达。

4.主题特色

（1）提供不同类型的特色客房。

（2）提供管家式服务，指派专人为旅客提供在住宿期间有



关吃、住、行等各方面的全程安排和规划。

（3）文化主题创建范围覆盖所有营业区域产品、服务，文

化氛围浓厚。

（4）餐厅的餐饮用具及菜单设计、餐饮出品配合文化主题

的展示，并形成特色菜系列。

（5）应利用地方资源开发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

（6）有与主题文化相适应的员工服饰，具有艺术性、观赏

性、实用性。

三、组织管理

（一）行业管理。由县文旅局协调各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对旅游民宿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1.县文旅局：负责旅游民宿产业发展的指导、培育、管理、

宣传推广、日常监管和奖补评定，按照相关标准引导旅游民宿规

范旅游服务质量。负责做好旅游民宿政策引导、宣传推广等工作。

负责指导旅游民宿参与国家等级旅游民宿评定，提升服务质量。

会同相关部门建立旅游民宿经营者信用档案，并进行信用分类监

管。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行业安全直接监管责任。

2.县公安局：负责旅游民宿治安安全监督管理及特种行业许

可证办理。

3.县财政局：负责落实奖励扶持资金的保障工作。

4.县卫健局：负责旅游民宿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

督管理。

5.县市监局：负责旅游民宿依法经营及食品安全、价格的监



督管理。

6.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对农家乐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工作进

行督查、指导。

7.市生态环境局略阳分局：负责旅游民宿污水排放的监督管

理，负责旅游民宿废气排放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执法活动，指导开展生态环境宣传和教育工作。

8.县住建局：负责旅游民宿房屋安全状况鉴定，建立健全旅

游民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制度。

9.县人社局：负责组织对全县旅游民宿从业人员进行标准化

培训指导；对有贷款需求的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支持旅游民宿发

展。

10.县发改局：负责将旅游民宿规范发展重点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指导做好相关项目谋划储备。

11.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旅游民宿涉及宅基地管理有关工

作，协调指导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

员采取多种方式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旅游

民宿。

12.县经贸局：负责指导旅游民宿餐饮及住宿服务质量提升

工作。

13.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旅游民宿选址规划、土地使用的审

批，依法查处违法使用土地行为。

14.县行政审批局：负责旅游民宿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

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工作。



15.县经促中心：负责招商引资和吸纳国内知名旅游民宿品

牌企业来略投资、合作，共谋我县旅游民宿产业发展。

16.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旅游民宿消防安全的监督检查，开

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17.各镇（街道）：积极鼓励和推动旅游民宿业态的发展，加

强区域内旅游民宿发展的统筹协调工作，促进辖区内旅游民宿规

范经营，推动旅游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按照“三管三必须”要

求，落实属地镇（街道）安全管理责任。

（二）审批机制。旅游民宿开办实行部门联合审批机制，由

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县公安、财政、行政审批、自然资源、住建、

卫健、环保、市监、应急管理、消防等职能部门，对申办旅游民

宿进行联合受理、查验、审批、管理。

（三）评定程序。由旅游民宿业主提出申请，镇（街道）对

照《略阳县旅游民宿分类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初级评定，达

标后提交县文旅局；由县文旅局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地验收，达

标后对应等级，颁发等级标志。

四、其他事项

（一）旅游民宿的等级评定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进行复核。

旅游民宿的等级标志由县文旅局负责统一制作，旅游民宿经营者

可以在旅游民宿经营活动和促销活动中使用等级标志。未经等级

评定的，不得使用相关标志标识进行广告宣传。

（二）旅游民宿开业半年后可对照评定标准按程序自愿申

报。同一地点、同一投资经营主体只能申报一次。



（三）旅游民宿评定实行退出机制，经营过程中出现以下情

况之一的将取消等级，尚未申报的取消申报资格，已申报并在奖

励兑付期限内的取消奖励资金兑付。

1.因违规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2.出现卫生、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3.发生重大有效投诉，有重大负面影响的；

4.发生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其他事件；

5.日常运营管理达不到或不符合相应等级标准要求。

取消等级后需满三年，可重新申请等级评定。

五、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二年。


